附件7
情况说明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我公司   （公司名称全称）          2025年6月1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未承接中山市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，且未出具相关的成果文件。故《（XXX企业）承接中山市工程造价咨询业绩一览表》无相关填报内容。        

特此说明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公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（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）

